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宁环罚〔2024〕 13080号

当事人： 南京兴广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20106MA1Y0JUG3P

住所：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路6号兴智科技园A栋1118室

法定代表人： 王金兰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违法事实和证

南京兴广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( 以下称“公司”), 违反环

境保护法律法规一案， 我局经过现场检查， 于2024年12月4 

日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(宁环 罚告 〔2024〕

13080号) , 你 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，现该案

已审查终结。

据

2024年10月18日 ， 接群众投诉后，南京市栖霞生态环境

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神农路、 你公

司承建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晓庄校区新建工程项目进

行现场检查，经调取该项目监控视频，发 现你公司10月16日

晚23时30分许，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建筑材料运输装卸作业，

项目东侧是祥和雅苑居民区，为环境敏感点，夜间施工扰民

情况属实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：

1、 南京兴广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 法定代表

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提供人王金兰，证明违法主体基本信息；

2、 2024年10月30日现场检查 (勘察) 笔录1份，现场负

责人王金兰 ，证明存在相关违法事实；

第 1 页 共 3 页






